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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課程 

 

專業課程 

核心課程 

導演組 編劇組 製片組 

類型電影研討(2/3)  

電影電視喜劇研究(2/3) 

電視連續劇(2/3) 

劇情電影攝影研究(2/3) 

劇情電影燈光(2/3) 

電影影像設計(2/3) 

導演與電影美術(2/3) 

電影空間設計(2/4) 

導演音樂與聲音設計(2/2) 

劇本改編(2/3) 

劇本編輯(2/3) 

電影經典劇本分析(2/3) 

電影結構(2/3) 

電影理論與美學(2/3) 

戲劇與紀錄片(2/2) 

製作預算編列與管理(2/3) 

電影企劃與遞案(2/2) 

電影資金募集(2/2) 

電影行銷與宣傳(2/3) 

電影財務分析(2/3) 

著作權與合約談判(2/3) 

電影專題研究Ⅰ(2/2) 

電影專題研究Ⅱ(2/2) 

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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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電影研討(2/3) 

中國電影研討(2/3) 

電影數位科技(2/3) 

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(2/3) 

台灣電影研討(2/3) 

電影政策與電影產業(2/3) 

一

年

級 

二

年

級 

 

電影製作Ⅰ(4/8) 

電影製作Ⅱ(4/8) 

研究指導(1/1) 

 

製片Ⅰ(3/3) 

 

製片Ⅱ(3/3) 

編劇Ⅰ(3/3) 

編劇Ⅱ(3/3) 

導演Ⅰ(3/3) 

 

導演Ⅱ(3/3) 

 

 

 

提出作品評鑑 

修習課程 
 

畢業製作 

 

取得藝術碩士學位 

1.本學系碩士班學生最低畢業學分：共同必修 22 學分＋專業必修 12 學分＋選修 11 學分＝45 學分。 

2.「研究指導」修習相關規定： 

(1) 本課程為「畢業影片製作」之先修課程。學生須以未來擬選定「畢業影片製作」之教師為指導老師，就未來擬進行畢  業影片製作之計畫進行先期指導，由學生

與指導老師約定上課時間與方式。 

(2)  學生應在向所辦登記「畢業影片製作」之當學期前至少選修通過一次本課程。選修總次數以兩次為限。 

3.「畢業影片製作」相關規定： 

依本所公告辦法向所辦登記「畢業影片製作」之當學期前，須已修畢本所規定之應修課程與最低畢業學分數。 

4.本所碩士學位相關規定： 

(1) 學生於修畢「畢業影片製作」課程，完成本所規定之畢業影片製作（含完整作品、創作論述、及舉辦公開展演）、通過本所英文成績門檻後，始得申請參加學位考

試。 

(2) 學位考試成績及格並送本所所長核定者始能取得碩士學位。 

(3) 學生取得碩士學位後，應依規定完成離校手續。 

(4) 相關規定請參閱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」、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電影創作學系碩士 班課程修習暨碩士學位考試辦法」。 

 


